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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旅宿業設立登記暨管理作業流程圖(B001) 

 
 
 
 
 
 
 
 
 
 
 
 
 
 
 
 
 
 
 
 
 
 
 
 
 

申請人向本局

提出申請，送總

收文掛號 

 

本局產業科 

審核申請書 

及檢附資料是

否齊全？ 

(6天) 

函文辦理聯合會

勘（附設施配置平

面圖），未參加局

處另行文請於 20

天內回覆 

是否依限 

改善完成？

（限期 1個月） 

申請符合，發文

通知申請人繳納

證照費。(6天) 

 

本局產業科 

核發旅館業登記證

及專用標識 

 

本局產業科 

依據旅館業管理規則規

定敘明理由書面駁回 

 

本局產業科 

依據旅館業管理

規則書面通知申

請人限期補正 

 

本局產業科 

是否依限 

補件齊全？（限

期 1個月） 

是 

是 

否 

是 

是 否 

否 

否 

列入本市合法旅館 

名單納入管理 

 

本局產業科 



 B2 

高雄市旅宿業設立登記暨管理作業流程說明表 

作業程序 風險控制 控制重點 參考法令與使用表單 

一、申請人檢附申請文件向本局申請旅宿業設立登記，

本科送總收文掛號(1天)。 

二、審查所附文件是否齊全(6天)。 

三、若資料不齊，限期 1個月內補正。 

四、書面資料無誤，函文辦理聯合會勘（附設施配置平

面圖），未參加局處行文回覆(限 20天內)。 

五、申請人依據會勘結果改善（給予 1 個月期限）。 

六、改善通過，核發旅宿業登記證(6天)。  

 

 

 

 

 

 

 

 

 

 

 

 

 

 

 

申請案無法符合各

管相關規定之風

險。 

一、確認申請人是否依

據旅館業管理規

則、民宿管理辦法

及旅宿業設立登

記申請書檢附相

關文件。 

二、由各權責單位確認

建管、衛生、消防

及旅館、民宿基本

設備等是否符合

規定。 

一、參考法令 

    1.發展觀光條例 

    2.旅館業管理規則 

    3.民宿管理辦法 

 

二、使用表單 

旅館、民宿業設立登記申

請書 

 



 B3  

1個月內依網

路資料調查再

度確認經營事

實。 

查無實

證則結

案 

1個月內

依所獲

實證開

立處分

書 

接獲檢舉違反

發展觀光條例

事件 

 

稽查是

否違法

事實 

 

無法立

即查獲

違法事

實 

未查獲

違法事

實 

查獲違

法事證 

1個月內完成

函請業者陳述

意見，依其陳

述意見進行處

分或重新調

查。 

 

1個月內完

成蒐集網路

資料確定違

規經營地點 

 

1個月內辦

理聯合稽

查，並檢送

紀錄給各

單位。 

 

1個月內依行

政程序法完成

函請業者至本

局調查意見陳

述，製作筆

錄。 

不採認

業者陳

述之意

見 

 

採認業

者陳述

之意見 

查無實證

且查無經

營地址 

查獲

實證 

是 

否 

納入

後續

追蹤 

函請工務

局、消防局、

衛生局、稅務

單位依其法

令核處 

6個月內

再稽查是

否有違法

事證 

 

查無實

證則結

案 

辦理例行性旅

宿業稽查發現

違規情事 

高雄市旅宿業違反發展觀光條例稽查裁罰作業流程圖(B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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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旅宿業違反發展觀光條例稽查裁罰作業流程說明表 

作業程序 風險控制 控制重點 參考法令使用表單 

一、 接獲檢舉或發現違規情事，1個月內完成蒐集網路資料

確定違規營業地點後，於 1個月內完成邀集相關單位聯

合稽查，蒐集違規事證。 

二、 稽查後檢送紀錄給各相關單位，請依各管權責處理。 

三、 查獲違規事證，於 1個月內依行政程序法，請業者依

限（文到次日起 10 日內）提出裁罰前意見陳述。 

四、 業者陳述理由不成立者或未於上開期限內提出陳述書

者（依行政程序法第 105條第 3項規定，視為放棄陳述

意見之機會），於 1個月內開立處分書。 

 

   

一、蒐集資料正確

性之風險。 

二、逾期未開立處

分書之風險。 

一、接獲檢舉或發現違規

情事，1 個月內蒐集

網路資料確定違規營

業地點後並邀集相關

單位聯合稽查，蒐集

違規事證。 

二、查獲違規事證，於 1

個月內請業者依限提

出裁罰前意見陳述。 
三、業者陳述理由不成立

者或未於上開期限內

提出陳述書，於 1個

月內開立處分書。 

 

 

一、參考法令 

1.發展觀光條例 

2.旅館業管理規則 

3.民宿管理辦法 

4.發展觀光條例裁罰

標準 

5.訴願法 

6.行政訴訟法 

 

二、使用表單 

1.高雄市政府聯合查

報旅館、民宿現場記

錄表 

2.意見陳述書籍送達

證書 

3.高雄市政府執行違

反發展觀光條例事

件處分書 

 

 

 

 

 
 

備註：以上若遇緊急案件則優先排入稽查，並視業務執行情形酌予機動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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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旅宿業違反發展觀光條例裁罰後催繳作業流程圖(B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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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旅宿業違反發展觀光條例裁罰後催繳作業流程說明表 

作業程序 風險控制 控制重點 參考法令使用表單 

1.繳款期限屆滿未繳納者，辦理催繳。 

2.因經濟狀況或天災、事變遭受重大財產 

  損失或有繳款意願（須檢附分期支票），

無法一次繳清應繳罰鍰者，得於繳納期

限屆滿前向本府申請分期或延期繳納，

期數以 24期為限，且每期繳納金額不得

少於 1萬元。 

3.罰鍰逾期不繳者，經催繳程序後，依法 

  移送法務部行政執行署高雄分署強制執

行。 

4.受處分人無財產可供執行或雖有但數額 

  不足者，行政執行署核發執行(債權)憑 

  證；每年清查受處分人財產及所得資 

  料，發現有財產者應即移送管轄行政執 

  行署繼續執行。 

5.有任一期未繳納者，於該期繳納期限屆 

  滿翌日起 15 日內，發函通知受處分人， 

  限 10 日內一次全部繳清。 

6.罰鍰處分確定日起 4年 6個月時，應再

辦理一次，並將每次清理結果連同相關

資料裝訂成冊，備供查核及列入移交。 

7.自罰鍰處分確定之日起屆滿 5年者又逾

5年尚未執行終結者不再移送執行(行政

執行法第七條但書規定)。 

8. 法律另有規定者，仍須繼續執行。 

1.罰鍰逾期不繳者，催

繳程序及強制執行之

風險。 

2.債權憑證管理與再移

送強制執行之風險 

1.處分書繳款期限為簽奉核准處分 

  日起 45日內。 

2.繳款期限屆滿 30日內辦理催繳。 

3.經催繳程序仍不繳納，查詢財產 

  與所得相關資料，於催繳期限屆 

  滿 60日後檢送移送書、處分文書 

  等有關文件移送行政執行署強制 

  執行。 

4.對於執行署所送之債權憑 證，每 

  年清查受處分人財產及所得資 

  料，發現有財產者應即移送管轄 

  行政執行署繼續執行。 

 

 

一、參考法令 

1.發展觀光條例 

2.旅館業管理規則 

3.民宿管理辦法 

4.發展觀光條例裁罰

標準 

5.訴願法 

6.行政訴訟法 

 

二、使用表單 

1.高雄市政府聯合查

報旅館、民宿現場記

錄表 

2.送達證書 

3.高雄市政府執行違

反發展觀光條例事

件處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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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旅館業出租或轉讓作業流程圖(B004) 

 
 
 
 
 
 
 
 
 

 
 
 
 
 是 

 
  
 
 
 
 

           是  

 
 
 
 
 

申請人（雙方

當事人）向本

局提出申

請，送總收文

掛號 

 

本局產業科 

 

1.審核申請書 

及檢附資料

是否齊全？ 

2.若有違規情

事是否尚未

改善 

申請符合，發文

通知申請人繳

納證照費。 

 

 本局產業科 

依據旅館業管理

規則規定敘明理

由書面駁回 

 

本局產業科 

1. 依據旅館業管理

規則書面通知申

請人限期 1個月

補正 

2. 違規情事限期 1

個月內改善 

是 

 

否 

否 

列入本市合

法旅館 

名單納入管

理 

 

本局產業科 

註：出租或轉讓未核准前，若有單方撤回申請者，即同意撤回申請。 

 

書面通知受讓

人 2個月內依法

辦妥變更公司

或商業登記 

 

本局產業科 

受讓人已具

公司或商業

登記 

否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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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旅館業出租或轉讓作業流程說明表 

作業程序 風險控制 控制重點 參考法令與使用表單 

一、申請人檢附申請文件向本局申請旅館業出租或轉

讓，本科送總收文掛號(1天)。 

二、審查所附文件是否齊全(15天)。 

三、若資料不齊，依據旅館業管理規則書面通知申請人 

  限期 1個月補正。 

四、是否有違規情事尚未改善。 

五、若有違規情事限期 1個月內改善。 

六、若逾期限未補正資料或未完成違規情事改善，依據  

  旅館業管理規則規定敘明理由書面駁回。 

七、受讓人是否已具公司或商業登記。 

八、若未辦理公司或商業登記，書面通知受讓人 2 個月

內依法辦妥變更公司或商業登記。 

九、審核通過，核發旅館業登記證(10天)。  

 

 

 

 

 

 

申請案無法符合各

管相關規定之風

險。 

一、確認申請人是否依

據旅館業管理規

則及旅館業出租

或轉讓申請書檢

附相關文件。 

二、由各權責單位確認

建管、衛生、消防

及旅館基本設備

等是否符合規定。 

一、參考法令 

    1.發展觀光條例 

    2.旅館業管理規則 

 

二、使用表單 

    旅館業出租或轉讓申請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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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市旅館業核准轉讓前取消轉讓作業流程圖(B005)                 

 
 
 
 
 
 
 
 
 
 
 
 
 
 
 
 

 
 
 

 
 
 
 
 
 

雙方共同申請 
審核申請書 

及檢附附件 

 

發文請其補件 

是 

不

符

合 

 

否 

取消轉讓准予備查 
符合 

單方申請 
發文通知對

方是否同意 

駁回申請，請雙

方合議後，再行

向本局申請 

申請取消轉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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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旅館業核准轉讓前取消轉讓作業流程說明表 

作業程序 風險控制 控制重點 參考法令與使用表單 

申請取消轉讓 

一、 雙方共同申請 

(一) 申請人檢附申請文件向本局申請旅館業同意轉讓 

 前取消轉讓作業，本科送總收文掛號(1天)。 

(二)審查所附文件是否齊全(15天)。 

(三)若資料不齊，限期 1個月內補正。 

(四)審核通過，取消轉讓准予備查(10天)。  

二、 單方申請人 

(一) 申請人檢附申請文件向本局申請旅館業同意轉讓

前取消轉讓作業，本科送總收文掛號(1天)。 

(二) 發文通知對方是否同意辦理轉讓(15天)。 
(三) 審查所附文件是否齊全，若資料不齊，限期 1個月

內補正。 

  (四)對方同意且資料齊全，審核通過，取消轉讓准予備 

   查(10天)。 

  (五)對方不同意，駁回申請，請雙方合議後，再行向本 

   局申請。 

 

 

 

 

申請案無法符合各

管相關規定之風

險。 

確認申請人是否依據

旅館業管理規則及旅

館業同意轉讓前取消

轉讓申請書檢附相關

文件。 

 

一、參考法令 

    1.發展觀光條例 

    2.旅館業管理規則 

 

二、使用表單 

旅館業同意轉讓前取消

轉讓申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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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旅館業復業作業流程圖(B006) 

 
 
 
 
 
 
 
 
 

 
 
  

  

  
 
 
 
 

            

 
 
 
 
 
 

 

註： 

1. 旅館登記營業範圍外擴大營業，處理方式如下： 

(1) 請其向市府工務局申請變更建築物使用執照。 

(2) 違建部分禁止營業。 

2. 旅館登記範圍原客房用途恢復使用或查無室內圖說(老舊建物)，處理方式：請其向本局申請變更房間數。 

申請人向本

局 提 出 申

請，送總收文

掛號 

 

本局產業科 

 

1.審核申請書 

及檢附資料

是否齊全？ 

2.是否於期限

內。 

准予復業 

 

 本局產業科 

是  

列入本市合法

旅館名單納入

管理 

本局產業科 

 
營業狀態未完

備，限 1個月

內改善，辦理

複查 

 本局產業科 辦理現勘（觀光局） 

1.是否符合可營業

狀態 

2.房間數或營業範

圍是否與原核

准相符 

否 

依據旅館業管

理規則規定敘

明理由書面駁

回 

 本局產業科 

不符合 

 

通知業者辦理

變更房間數與

營業範圍  

 本局產業科 

符合 

是 

限 1個月內

補件 

 

本局產業科 

否 

是 

否 

1. 旅館登記營業範

圍 外 擴 大 營 業

(註) 

本局產業科邀集工

務局、消防局辦理

聯合會勘 

 

2.旅館登記範圍原客 

 房用途恢復使用或 

 查無室內圖說 

 (老舊建物)（註） 

  本局產業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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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旅館業復業作業流程說明表 

作業程序 風險控制 控制重點 參考法令與使用表單 

一、申請人檢附申請文件向本局申請旅館業出租或轉

讓，本科送總收文掛號(1天)。 

二、審查所附文件是否齊全(6天)。 

三、若資料不齊，依據旅館業管理規則書面通知申請人 

  限期 1個月補正。 

四、資料齊全，觀光局辦理會勘： 

  （一）是否符合可營業狀態。 

  （二）房間數或營業範圍是否與原核准相符。 

五、觀光局會勘結果： 

（一）合格，准予復業。 

  （二）營業狀態未完備，限 1個月內改善，辦理複查；

若逾期限未補正資料或未完成違規情事改善，

依據旅館業管理規則規定敘明理由書面駁回。 

  （三）房間數或營業範圍與原核准不符，通知業者辦

理變更房間數與營業範圍： 

   1.邀集工務局、消防局辦理聯合會勘，旅館登記

營業範圍外擴大營業，處理方式如下： 
(1) 請其向市府工務局申請變更建築物使用執 

照。 

(2) 違建部分禁止營業。 

       2. 旅館登記範圍原客房用途恢復使用或查無室內

圖說(老舊建物)請其向本局申請變更房間數。 

 

 

申請案無法符合各

管相關規定之風

險。 

一、確認申請人是否依

據旅館業管理規

則及旅館業復業

申報書檢附相關

文件。 

二、是否檢附建築物防

火避難設施與設

備安全檢查申報

結果通知書、高雄

市政府消防局消

防安全設備檢修

申報受理單及公

共意外責任保險

單。 

三、由各權責單位確認

建管、消防及旅館

基本設備等是否

符合規定、營業範

圍是否擴大及房

間數是否變更。 

 

 

一、參考法令 

    1.發展觀光條例 

    2.旅館業管理規則 

 

二、使用表單 

    旅館業復業申請書 

 


